
2023年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庭审笔录(优
质5篇)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合同来调和民
事关系，签订合同能够较为有效的约束违约行为。那么合同
书的格式，你掌握了吗？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合同的范
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庭审笔录篇一

被告：某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某证券营业
部）?

另查明：1994年3月1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电脑交易系统由于交
易业务量猛增，使得交易申报速度相应出现减慢情况，交易
电脑主机接受申报滞后10秒左右，但无明显障碍出现。?法院
认为，原被告双方在1994年3月14日订立的委托卖出股票关系
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原告委托被告以市价卖出股票，
被告接受委托后理应及时操作，促成这笔交易成交。虽然当
时证交所交易业务量大，交易系统电脑接受申报出现滞后情
况以至用报价编号而未能及时成交，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应
当再行报价促使成交直至委托期满，但被告未采取相应措施，
以至原告按市价委托的股票当日未能卖出，系被告工作人员
没有认真履行职责所致，被告应承担民事责任，赔偿原告由
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办案要点］本案事实比较清楚，被告证券营业部接受原告
合法有效的委托后，应当认真履行自己职责。在1994年3月14
日，上海证交所交易业务量猛增，使得交易电脑主机接受申
报滞后，导致申报未能成交，这本属意外风险责任，被告无
需为此负责。但问题是被告报价后并未去确认是否成交，也
未采取相应措施，使得原告市价委托的股票在委托期长达半
天的时间内未能卖出，这结果是被告延误申报的过错行为造



成的，责任在被告，其应对自己不认真履行职责而致客户造
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处理本案的关键是如何核定股票买卖不成交造成损失的赔偿
额。法院认为以原告委托期间的平均价格与被告知未成交时
的股票价格之间的差价损失作为赔偿额是合理的，不能以委
托时的行情价16.8元/股与实际抛出价12.48元/股之间的差价
损失来计算赔偿额。

这是因为，股票价格瞬息万变，原告委托时的申报价格不是
必然能成交的'价格，仅供参考之用，因而以16.8元/股作为
市价委托的成交价显然不妥，而以委托期内平均价来定则比
较公平合理。原告于1994年3月15日去交割时，被告告知原告
该股票未能成交这一情况后，此后风险责任已由被告移至原
告方，因为原告可自主决定是否继续卖出投票，至于这以后
的损失只能由原告自己承担（当然获利亦应归其所有），与
被告无关。因此，作为核定赔偿额的后一股价应以被告告知
原告未成交之时的股价来定，如告知时的价格不能确定，应
以当日平均价来确定。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庭审笔录篇二

、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
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五十六条的规定
《意见》第五十六条规定：“买卖双方自愿、并立有契约，
买方已交付了房款，并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又没有其他
违法行为，只是买卖手续不完备的，应认为买卖关系有效，
但应着其补办房屋买卖手续”。关于该条的适用，最高人民
法院在1987年《关于曹根田与张仁吉房屋买卖纠纷案件如何
适用政策、法律的请示报告》中已作出批复：《意见》第五
十六条的精神只适用于解决《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实施
前的历史遗留问题。《条例》实施后，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
件，即应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办理。我国《城市私有房



屋管理条例》已于1983年12月17日发布实施，故在此前有关
房屋买卖纠纷的解决，适用《意见》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此
后的有关纠纷应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办理。
二、房屋买卖合同应采取何种形式《合同法》第十条规
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当事人约定采取书面形式的，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对房屋
买卖合同应采用何种形式才有效，目前意见不一。有人认为
书面形式的合同才有效，但也有人认为在合同其他要件满足
的条件下，只是口头形式的合同也有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首先要认识到在我国房屋买卖合同是法律许可唯一以不动产
为标的物的特殊买卖合同。所谓“特殊”，是因为房屋买卖
合同除了具有买卖合同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以下特性：1、
房屋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是特指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的房
屋;2、房屋买卖合同是转移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协
议;3、房屋买卖是就房屋不动产所进行的交易，其法律调整
不仅适用合同法，而且适用有关不动产的法律、行政法规。
其次，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房地产
转让，应当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城市私有房屋管理
条例》第七条规定：“办理城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或转移、
变更登记手续时，须按下列要求提交证件：……(二)购买的
房屋，须提交原房屋所有权证、买卖合同和契证……”。据
此，可以看出，我国对城市私有房屋的买卖其合同形式的规
定是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而不是口头形式。那么，对农村房
屋买卖合同又是如何规定的呢?目前，有关法律、法规没有明
确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个漏洞。但对究竟应采
取何种形式，并非不能找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7
月9日对《关于范怀诉郭明华房屋买卖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
的批复中指出：“房屋买卖系要式法律行为，农村的房屋买
卖也应具备双方订立书面契约、中人证明，按约交付房款以
及管理房屋的要件;要求办理契税或过户手续的地方，还应依
法办理该项手续后，方能认定买卖有效”。从以上法律、法
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看出，房屋买卖合同是要式合同，
必须采用书面形式才能成立。但对此也不能绝对化，根据我国



《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
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
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故在此种情形
下，合同也能成立。
三、如何理解《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法》第四
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
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
的有关规定指出，买卖房屋必须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后，其
所有权的变更方生效。此处的“登记”与《合同法》第四十
四条规定的“登记”是否一个意思，笔者认为，此“登记”
并非彼“登记”。《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的“登记”指对
合同本身进行登记，相当于登记备案的意思。某些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合同的生效要经过特别程序后才产生法律效力，
如我国的中外合资经营法、中外合作经营法规定，中外合资
经营合同、中外合作经营合同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后，
才具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的解释第九
条规定，法律、行政法律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
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
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人
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从这一规定也可看出，《合
同法》第四十四条中所规定的“登记”，是对合同本身的登
记，未履行登记手续，则该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
四、如何理解房屋过户登记对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影响对买
卖双方签订书面房屋买卖合同，按约定交付房款及管理房屋，
但未办理过户登记，该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有人认为，
应在办理过户登记后合同才生效，其理由一是《合同法》第
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二是未办理过户登记则所有权尚未发
生转移。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以第一种理由来否定合同
的效力是站不住脚的。但究竟如何理解过户登记与合同效力
的关系?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及其《实施条例》第六
条规定，土地使用权的变更，自变更登记之日起生效。《房
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五条、《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六
条规定，房地产转让，当事人应当办理权属变更登记。从这



些规定可以看出，依法律行为而使不动产物权发生变动的，
以绝对办理登记为必要，如不进行登记，即使有物权变动的
事实，但在法律上也绝对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合同法》
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
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同时
该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
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
务”。从这两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房屋买卖合同的出卖人负
有向买受人交付房屋并转移所有权的义务，合同是否有效与
所有权是否转移即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无必然联系。法律法规
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单方责任未履行成不得成为合同无效的理
由。因为这些责任的实际负担人不是仅向合同对方当事人承
诺履行，更主要的是应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履行。而这些责
任与合同密切相关，履行这些责任既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应该
履行的合同义务，又是对方开始履行合同的基础保障。因此，
这些是合同有效情况下当事人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而不是
合同是否有效的构成要素，并不能因该义务的履行与否而决
定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在不久前发布实施的《关于审
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
条规定：“当事人以商品房预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
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此规
定指出，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登记备案问题，应当属于行政
管理部门的一种合同管理措施，不是确认合同效力的必要条
件。《解释》对此予以明确，避免了司法审判权与行政管理
权之间的冲突。从这一解释的精神也可以看出，房屋买卖合
同中房屋过户登记与否对合同本身的效力并无影响，故前面
所说的第二种理由也不正确。

五、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能否购买该组织成员的房屋
在城镇周边地区，具有城镇户口的人购买周边地区农村住房
的现象较为普遍。法律对能否买卖并未明确禁止，但因涉及
到宅基地使用权的变更，故该买卖合同又具有特殊性，我国
《土地管理法》规定，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村村民
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



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农村房屋买卖涉及到土地使用权
的转移和变更，故审查买卖是否有效要看其房屋宅其地使用
权的转移是否经过合法批准。农村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
的转移，一般应以合同的实际履行为标志，必须经当地土地
所有者村、组同意才发生法律效力。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庭审笔录篇三

住所地：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

申请人因原告__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提起的诉申请人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贵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请求事项：

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__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起诉。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于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收到贵院受理
的__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诉申请人买卖合同纠纷案应
诉通知书，现就管辖问题提出异议，贵院应依法驳回原告起
诉，理由如下：

在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第十一条第一款明确约
定：“双方在合同执行中，应本着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原
则解决合同中发生的纠纷，若双方协商不成时，可向对方的
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由此可见，双方对纠纷的解决机关已达成仲裁协议，原告
对发生的纠纷应当向_______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而向贵院



提起诉讼违反双方约定且与法相悖。

仲裁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
法院起诉未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庭审笔录篇四

上诉人（原审被告）覃长秀，女，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八日出
生，土家族，村民，住慈利县零阳镇鲤鱼桥居委会五组。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骆列，男，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出生，土家族，慈利县医疗器械修配所职工，住慈利县零
阳镇鲤鱼桥居委会。

上诉人覃长秀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慈利县人民法院
（2001）慈民初字第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
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覃长秀、被
上诉人骆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巳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日，当事人双方协商达成房
屋买卖协议：覃长秀将两个门面的房屋以五万五千元出售给
骆列，自签字之日起被告暂住一年。协议签订后骆列当天付
给现金四万元。二000年四月二十七日，骆列母亲邓春桃以借
款名义从覃长秀手里拿回现金三万元，并约定在被告修屋时
偿还，实际上骆列给覃长秀的购房款仅为一万元。二000年二
月覃长秀暂住到期后，因无钱建房未搬出，因而双方未实际
交付房屋和办理有关过户手续。二000年七月，覃长秀又将该
宗房屋卖与他人。骆列遂要求被告返还余款一万元。但覃长
秀以骆列违约拒付。原判认为，当事人双方虽签有房屋买卖
协议，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且该房屋亦未实际交付，故
房屋买卖协议无效。覃长秀所取得的购房款依法应予返还。
覃长秀辩称骆列有违约行为，巳付的一万元购房款属违约金
不予返还的理由，与事实不符。在本案中双方均有违约行为，
故各自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第四十四条、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覃长秀返还骆列购
房款一万元。宣判后，覃长秀不服，以本案属骆列单方违约，
一万元违约金应予保护等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改判。
被上诉人骆列没有提交答辩状，其在庭审中辩称，他母亲从
覃长秀手里拿到的三万元系借款，自己没有违约行为。原审
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

经审理查明，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日，上诉人覃长秀与被上
诉人骆列经过协商签订了一份“房地产买卖协议”，约定：
覃长秀将两个门面的房屋以五万五千元出售给骆列，自签字
之日起骆列自愿让覃长秀暂住一年，骆列分两期付款：签订
协议时即付款四万元，余款在覃长秀让出房屋后付清。协议
还规定一方违约应向对方承担违约金一万元和有关法律责任。
协议签订的当天骆列付款四万元。但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七
日骆列母亲邓春桃又以借款名义从覃长秀手里拿回现金三万
元，实际上骆列给覃长秀的购房款仅为一万元。二000年二月
覃长秀暂住到期后，骆列也未要求交付房屋或办理房屋过户
手续。二000年七月，覃长秀在征得被上诉方的同意后将该宗
房屋卖与他人。骆列遂要求被告返还余下的购房款一万元。
但覃长秀以骆列违约，一万元是其应得的违约金而拒绝返还。

[1][2]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庭审笔录篇五

2019年11月7日，重庆市九龙坡区土地房屋权属登记中心收到
以唐兰为卖方、程永莉为买方的《房屋买卖合同》、《房地
产交易合同登记申请表》等关于唐兰所有房屋的房屋买卖材
料，材料上均盖有“唐兰”字样私章，部分材料签有“唐
兰”字样签名，重庆市九龙坡区土地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凭上
述材料将登记在唐兰名下的房屋过户给了程永莉。2019年4
月17日，唐兰以其从未与程永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为由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以主体不适



格为由裁定驳回唐兰的起诉，并在裁判理由中认为：唐兰与
程永莉盖章签订制式房地产买卖合同，经登记部门审查，获
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2019年3月，唐兰向重庆市九龙坡区人
民法院提起本案民事诉讼，请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
判令程永莉将诉争房屋返还给唐兰。诉讼中，法院查明，上述
“唐兰”的签名均为程永莉丈夫所签，“唐兰”字样的私章
无法证明为唐兰所有。该案经一审、二审以及重庆高院再审，
均在合同是有效还是与无效之间争议，重庆高院再审判决认
为合同有效并据此驳回了唐兰的诉讼请求。唐兰不服，向检
察机关申诉，2019年5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
院提起抗诉。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涉案合同不涉及有效与无效的问题，
而是是否成立的问题。在双方当事人就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存
在争议的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
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在“唐兰”签名被证实并非唐兰
本人所签的情况下，程永莉不能证明“唐兰”字样的私章为
唐兰本人所有并加盖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行
政裁定书认定的事实只能证明房管部门行政行为的合规性，
并不能证明民事行为的成立，且多方面证据均证明唐兰并未
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唐兰与程永莉之间没有就涉案房
屋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程永莉向
唐兰返还房屋。

该案庭审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接受当事人当庭质证，
对于我国民事抗诉程序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该案
的合同效力形态上，当事人在有效与无效之间争议，原审法
院也在合同有效与无效之间裁判，但经审理发现涉案合同仅
涉及是否成立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正确运用合同成立的举
证规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从而做到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
保护，对于民事判决中举证责任的适用方法具有指导意义。


